
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外引（过境）易感动物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我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以下简称无疫区）外引（过境）动物的管理，预防、控制规定

动物疫病发生，维护无疫区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和《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无疫区外引易感动物的申报管理 

第一条从无疫区外引入易感动物的，货主应当向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交《山东省无规定动物

疫病区外引动物申报单》（见附件 1 在山东畜牧兽医信息网或山东动物卫生监督网下载）。 

第二条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申报单后，应当对货主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在 10个工作日

内作出是否准予引入的决定。 

第三条货主申请时需提供个人基本信息、规定动物疫病病原学检测报告(偶蹄动物:口蹄疫 禽类:高

致病性禽流感)、输出地动物养殖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及畜禽养殖场畜禽代码（复

印件）。 

第四条符合引入条件的，由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签发《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准予引入动物通知

单》（见附件 2），并指定动物隔离场；不符合引入条件的，由省动物卫生监督所说明理由，并书面

告知货主。 

第五条从无疫区外引入易感动物的，货主应当在起运 3日前，向无疫区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申报，并附《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外引动物申报单》。 

第六条无疫区外引易感动物申报的，通过山东省畜牧兽医局政务大厅窗口办理，并逐步推行网上

申报。 

二、无疫区外引（过境）易感动物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在受理申请过程中，输出地、输入地或运输沿途必经之地发生相关动物疫情时，省动物卫

生监督所应当立即停止受理申请，并书面告知货主。 

第八条外引（过境）的易感动物必须经过指定通道进出无疫区。无疫区外引易感动物的，货主或

承运人应当提交《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准予引入动物通知单》、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规定动物疫病病原学检测报告等相关材料。易感动物过境的，货主或承运人应当

提供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相关材料。 

第九条指定通道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要认真查验相关材料，检查畜禽标识及动物健康状况等。

经检查，证物相符、临床健康的，实施消毒后，在《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准予引入动物通知单》

上填写核查的动物数量、日期等，加盖“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监督检查专用章”，予以放行。 



第十条经指定通道检查合格的易感动物，用于继续饲养的，应当到指定的动物隔离场依法进行隔

离检疫。经隔离检疫合格的，由动物隔离场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用

于屠宰的，应直接进入动物屠宰场进行屠宰。经检查不合格的，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过境动物，货主或承运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按指定路线运输出境。 

第十二条无疫区外引易感动物到达输入地后，货主应当在 24小时之内向当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报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进行监督检查，用于继续饲养的，监督场方

做好登记，并建立相关档案。隔离观察一个潜伏期后动物无异常，确认健康后，方可混群饲养。用于

屠宰的，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屠宰。 

三、部门机构的管理职责 

第十三条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外引动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具体实施外引（过境）动物检疫、监督以及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

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第十五条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负责外引（过境）动物的监测、检测以及其他预防、控

制等技术工作。 

第十六条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具体负责外引（过境）动物的监督检查。动物隔离场所在地县级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具体负责外引动物的检疫监督工作。 

四、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货主从无疫区外引入易感动物未办理审批手续、未申报检疫、未经指定通道出入、未经

指定动物隔离场所进行隔离检疫、未履行落地报告义务等违法行为，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动物防

疫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接收未经指定通道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签章输入无疫区的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由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应当规范管理，严格执法，对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等违法行为，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 2015年 4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0年 3月 31日。 

本办法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负责解释。 

 


